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警察岗位职责不同，但
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近年来，我省在“法律职
业共同体”的建设上作了一些探索和创新，走在
全国前列。

2009年3月20日，时任省高院院长齐奇率省
高院领导班子访问省律协并举行交流座谈会，听
取律师意见和建议。这次会见，成为我省“法律
职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一幕。

同年12月8日，时任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陈云龙走访省律协，与律师代表座谈交流。

此后，省律协与省高院、省检察院建立了良
性互动机制。在业务研讨交流、信息资源共享、
日常联系交流、互聘讲师授课、规范各方行为等
方面都有所作为。

2010年4月28日，省律协与省法官协会在省
高院举行《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的
意见》签字仪式。

2014年8月，由省高院委托省律协牵头起草
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专家辅助人参与民
事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纪要》正式出台，并印发
到全省法院。

2015年，省律协走访省高院，提出意见和建
议，促成省高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的措施意见》。

章靖忠、郑金都、陈三联、李根美、沈田丰等
律师还担任了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专家委员。

今年以来，我省政法部门展开了一系列惠及
律师群体的举措，“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更进一步。

省高级人民法院研发的浙江法院律师服务
平台在全省三级法院开通；省人民检察院邀请12
名律师大咖共商新型律检关系构建；省公安厅下
发《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权利“十不准、十服务”
规定》，赢得律师界的一片叫好；省司法厅与省高
院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
设等六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此外，省律协还与省高院开展了“律师评法
官”活动，与省检察院联合开展“公诉人与律师控
辩对抗赛”等。

省级层面的有益探索，也推动了市县级律师
协会与法院、检察院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绍兴市
律协与市法官协会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法官和律
师相互关系的若干规定》；台州市律协促成市检
出台《关于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依法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

律师与公检法良性互动
共促“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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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楚开（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是在省检察院工作12年后转行做律师的。法律专业人士选择并坚持一个职业，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职业能满

足其物质与精神需求，能让其感受到职业尊荣感。面对一个虽然充满感情、但缺乏职业尊荣感的职业，即便那些倔强
且对自身的专业能力相当自信的法官、检察官们，也会产生动摇。

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行列，是能够直接入员额的，而法官、检察官转行做律师，必须从实习律师干起，且前两年
不得从事诉讼业务。面对这样的转行成本，愿意并敢于丢掉法官、检察官这一铁饭碗选择律师职业者，还是有一些。
这从一定角度说明，现今法官、检察官对于专业法律人的吸引力不够。当下最需要思考的是，怎样提高法官、检察官
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让法官、检察官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尊荣感的职业。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司法真正改革，也才能
确保司法机关的精英不愿走，律师界的精英愿意来。

柳沛（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不会考虑将来从事检察官、法官职业，因为我现在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女律师。读大学时，我挺想当检察官

的。后来，在读研究生时期，我接触到很多案子，越来越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可能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想法是会改变
的。

我希望每天都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认识不同的人，结交不同的朋友，我认为我目前做律师比较有成就感，更有
挑战性。

孙立波（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做一名光荣的检察官是我从大学到研究生时代的理想，或许是基于一名法科生的朴素梦想，总是认为检察官就

是手持法律之剑的英雄、正义的化身，嫉恶如仇，匡扶正义，追究犯罪，惩治罪恶。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检察官，用自己
所学的知识，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或许理想总是和现实存在差距的。硕士毕业的时候也考取了某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但是最后基于各种因素
的权衡，还是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未来，我或许会尝试通过法律共同体的人才流动机制去实现自己学生时代的梦
想。但目前要我放弃目前的事业加入公务员队伍，可能我做不到。

廖志杰（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
这项政策的出台能吸引一些曾经有过法官、检察官梦想的律师，推行的关键是打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流通机

制，使法官、检察官的职业能够吸引骨干律师群体。提高经济待遇是一方面，但关键还是要提升法治水平，树立司法
权威，提高法官、检察官的社会地位。从这一层面来说，从律师队伍当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当务之急是要积极推动
司法体制改革，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待遇和地位。

总而言之，要想引凤来，先把巢筑好；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金富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我支持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法官这个做法，因为优秀律师在知识储备和经验上比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要更

胜一筹。
我也认为此事的关键在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我觉得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采取的取消传统的

审判业务庭，废除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建立法官会议制度，实行“法官少而精、辅助人员专而足”的人员配备模
式等一系列措施值得借鉴。

陈三联（浙江省律师协会秘书长）：
我认为我省要更好地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从制度保障、职业认同、业务协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来完善。
我省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上作了一些探索和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但是，有些现象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重视。以法官为例，目前我省法官办案压力高、工作强度高、办案风险高，但是职业保障低、社会评价低、工资收入低，
这个“三高三低”促使一部分法官弃“官”而从事律师职业。从律师角度来讲，资深律师不愿意从事法官、检察官这一
职业，青年律师想走向这些岗位，却因资质不够且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等原因无法进入。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这个
职业共同体内单向流动的现象较为明显。

若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整合资源，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让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
成员在入职前接受统一的培训，从而培养统一的司法价值观与法律职业观，让他们师出同门，工作中又“殊途同归”。

其次，加大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内部之间的流动，比如说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多招录法官、检察官。
再者，要注重发挥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否认，忽视律师，法律职业共同体便是一个失衡或

者说倾斜的共同体，要注重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知情权、辩护辩论权、申诉代理权等执业权利，使律师发挥与
法官、检察官之间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相互制衡的职业作用，成为法官判案的助手和法律程序运行的监督者。

最后，应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待遇，加强他们的职业保障，让他们有获得感和荣誉感。

遴选优秀律师入法检，你怎么看？
本报记者 许乔静 陈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
出，今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招录、遴选法官、检察官时，应当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岗位用于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
选拔法官、检察官。

如何看待这一重磅消息？青年律师会把这条路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吗？我省又该如何更好地推进“法律职业共
同体”建设？

本报邀请了一些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参与“微沙龙”讨论，就上述问题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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